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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68/info4012350.htm） 

 

附錄 

 

中国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保监厅发〔2016〕1 号 

 

各保监局，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各人身保险公司： 

 

  为推动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工作顺利实施，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保

监会关于开展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工作的通知》（财税〔2015〕56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保监会关于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的通知》（财税〔2015〕126

号）、《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保监发

〔2015〕82 号）的相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保险公司应高度重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工作，充分认识试点工作的

重要意义。拟参与试点的保险公司要加大支持力度，完善业务流程，加强内部管理，做到开好

头、起好步，确保试点工作健康、可持续推进。 

 

  二、拟开展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健康保险信息管理系统应与中国保

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保信）开发的商业健康保险信息平台对接，并由

中国保信测试、验收后出具验收合格证明材料。 

 

  三、拟开展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应根据相关规定，向中国保监会报送

开展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的报告，并附中国保信出具的验收合格证明材料，报告内容

应当真实、准确、有据可查。中国保监会将根据相关规定公布并及时更新符合开展个人税收优

惠型健康保险业务条件要求的保险公司总公司名单。 

 

  四、进入名单的保险公司应切实承担主体责任，严格按照财税〔2015〕126 号中的产品指

引框架和示范条款，根据公司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开发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产品，并按规定

程序上报中国保监会审批。 

 

  五、开展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应加强业务管理，确保被保险人信息准

确，做到“一人一单一码”，即一个被保险人对应一份保险合同和一个税优识别码。 

 

  六、开展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应向被保险人提供专用投保单证和保险

合同，并将税优识别码标注在保险合同正文首页的右上角，做到标识明显、容易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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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保险公司开展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必须征得被保险人本人同意。 

 

  八、保险公司应加强对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的宣传管理，宣传的形式、内容及有

关政策解读应严格符合相关文件要求，不得有任何夸大成分，不得进行炒作。 

 

  九、中国保信应保证商业健康保险信息平台平稳运行，并确保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合

同的税优识别码具有唯一性。 

 

  十、各保监局应按照相关文件要求，积极协调地方财政、税务部门，解决试点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新问题，确保试点顺利开展。 

 

  十一、各保监局应加强对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的监管，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应立即予以纠正，对于情节严重、产生恶劣影响的辖内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应责令其不得开展个

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 

 

  十二、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在推进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期间如发现新问题、

新情况，请及时向中国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报告。 

 

  十三、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中国保监会办公厅 

                                             2016年 1月 4日 


